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办事处文件
闵古办〔2022〕37号

关于倪懿颖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机关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、各居民区：

因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：

倪懿颖同志任古美路街道平阳六村居委会工作人员（事业编制，试用期三个月，自2022年11月起算）；

张雪雷同志任古美路街道防控办公室工作人员（事业编制，试用期六个月，自2022年11月起算）；

李岚同志任古美路街道防控办公室工作人员（事业编制，试用期一年，自2022年11月起算）；

张帆同志任古美路街道防控办公室工作人员（事业编制，试用期三个月，自2022年12月起算）。

特此通知。
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办事处

2022年11月14日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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